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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格式六之十)  

存 貨 明 細 表 

項     目 摘     要 

金   額 

備    註 
成 本 

淨變現

價值 

 

 

 

 

 

    

說明：1.按商品、製成品、在製品、副產品、原料及物料等，分項列明。 

2.淨變現價值之決定方式，應於備註欄註明。 

3.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「農業」規定，農產品屬存貨者，應列入本表。 


